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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申請「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經詳閱本計畫規定，切結遵守下列事項：
1、 本公司已充分認知並願意遵循本計畫相關規範。
2、 本公司/商業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非銀行拒絕往來戶。
3、 本公司/商業於申請本計畫 3 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。
4、 本公司/商業於票據交換機構提供查詢資料顯示無退票紀錄。
5、 申請人需為年滿18歲以上至45歲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，且不得有擔任其他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之情事。
6、 於計畫執行期間，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得不定期派員查訪補助對象之辦理情形，發現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形，本府應駁回其申請；其已受領補助款者，本府得撤銷或廢止其請領資格，並命其返還已受領之補助款。
7、 已完全明白並願遵守上開條文規定，若有隱瞞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名稱： 	    (請加蓋公司 /商業大小章)
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或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： 	    (簽名)
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
構想書編號：(主辦單位填寫) 

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畫
申請書
	序號
	應備文件
	備註

	1
	申請書份
	

	2
	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(依格式黏貼於申請書)
	

	3
	切結書
	

	4
	資格審查需檢附之文件
	

	注意事項：
1. 上述應備文件均以 A4 紙張直式橫打，字型大小為14，頁數最多為15頁，以雙面列印，並請依序放妥，以裝訂成冊為原則，避免缺件或影響核銷時效。 
2. 本申請書與所有檢附文件請以掛號郵寄或親送青年發展中心，(地址：花蓮市海岸路17號)，郵寄者以收件截止當日郵戳為憑(115年1月15日止)，並於信封明顯處加註「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畫」。 
3. 送件時請備齊申請案相關文件，文件不齊或資料填寫不全經本府通知補正者，應於十個工作天內補正，逾期得不予受理。
4. 參加評審之資料請自留備份，恕不另行退件。



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畫
申請書
1、 申請資料
	產業別
	□風格餐飲 □人才教育 □新創科技 □文創設計 □食農創新 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

	創業團隊代表人
	

	創業團隊名稱
	

	經費
	補助款
(元)
	
	自籌款
(元)
	
	比例
(自籌款/
提案總經費)
	%

	備註：經費補助款不得超過50萬元，且自籌款不得低於本項經費之30%。


2、 計畫摘要 (請簡述計畫執行內容及效益，字數以200字為限)
	


3、 創業團隊代表人之基本資料 (欄位不足列示者，得以附件揭示)	
	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      年月日

	連絡電話
	
	電子郵件
	

	教育程度
	□國中/小 □高中職 □專科(含)以下 □大學 □碩士以上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 □同戶籍

	有無擔任其他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
	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是否有擔任其他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(請勾選)
· 是 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· 否

	中華民國身分證正面
	中華民國身分證反面

	
	


4、 創業團隊基本資料 (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調整格式或以附件方式說明)
	團隊基本資料
	（一）團隊名稱(全銜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團隊人數：________人
（三）實收資本額預設：____________元

	團隊通訊地址
	 □□□
	電話
	（ ）

	團隊成員
	

	營業店面地址
（尚未開業者可填預訂地址）
	

	主要產品(或業務)
	


	其他創業補助計畫
	（如有正在執行或已獲得中央/其他單位所辦的補助計畫或獎項，請依序列出。)


5、 創業經營計畫說明
	(1) 創業構想(創業原因及目標)

	(2) 請說明與光復鄉特色結合之關聯性

	(3) 經營組織(組織架構、人力編制、專長背景)

	(4) 營運計畫(商業模式、產品/服務內容、產品特色、原料供應及採購管道、市場目標客群、銷售通路、定價策略及行銷方式)

	(5) 總體效益(經營效益及其他效益)


	(6) 預估效益可量化驗證指標KPI
	項次
	績效指標
	目標值
	計算方式或驗證方式

	1
	增加營業額______元(必設)
	6個月
	

	2
	增加就業人數____人(必設)
	6個月
	

	
	自設指標(請依提案內容自訂)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
6、 
計畫經費編列：
	補助項目
	金額(元)

	
	補助款
	自籌款
	合計

	一般性經費
	消耗性器材及材料費
	
	
	

	
	設備租賃費
	
	
	

	
	行銷推廣費
	
	
	

	
	場地租金及水電費用
	
	
	

	
	活動場地租金及佈置費
	
	
	

	
	小計
	
	
	

	空間裝修設計費
	空間裝修費用
	
	
	

	總計
	
	
	


 








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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